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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省财政部门严格依

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提出的“在加

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在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的目标

定位和“五个推进”的重要要求，全面

落实财政部工作部署，积极推进各项

工作，财政支持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

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和统

筹整合工作连续三年获全国优秀，共

获得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奖励9.9

亿元。2019年，省财政厅“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工作荣获省政府通报嘉奖，

扶贫处荣获全省“脱贫攻坚组织创新

奖”并获省政府表彰。 

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视察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厅党组书

记、厅长朱斌同志多次主持召开各类

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财政部脱贫

攻坚决策部署。通过深入学习领会，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更加牢记习总书记

对江西“脱贫攻坚战进入最后冲刺阶

段，务必尽锐出战、越战越勇”的重要

指示，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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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脱贫攻坚政治责任，以最讲党性、

最讲政治、最讲忠诚的责任担当，真

抓实干，奋力实现财政部门各项目标

任务。

二是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主

体责任，在全国省级财政部门中率先

成立专门的扶贫机构，进一步加强财

政扶贫工作力量。特别增设扶贫处，

并核定人员编制5名，专门负责财政

脱贫攻坚相关工作。牢固树立脱贫攻

坚“一盘棋”思想，成立厅脱贫攻坚暨

扶贫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分设

厅脱贫攻坚工作办公室和厅脱贫攻坚

专项巡视整改工作办公室，形成齐心

协力抓财政扶贫工作的强大合力。全

省各级财政部门均成立了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实现财政脱贫攻坚全省“一

张网”，构建上下一体的工作机制。

三是细化压实责任。财政脱贫攻

坚工作涉及多个领域业务。对此，江

西省坚持分工合作机制，将脱贫攻坚

任务分解细化，落实到处，落实到人，

落实到岗，层层压实责任。厅党组（中

心组）对财政部门脱贫攻坚任务，逐

一作了明确分工，定期召开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相关工作汇报，

要求突出主攻点，聚焦发力点，主动

认领、摸清底数，细化任务、实化举

措，倒排工期，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

到实处。同时，常态化参与全省脱贫

攻坚暗访督导，在全省形成脱贫攻坚

合力。

强化责任担当，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坚强资金保障

一是专项投入实现“四年高增

长”。2016—2020年，全省共投入中央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总计290.4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投入144亿元，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投入146.4亿元，中央和省级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幅达到12.4%、

23.2%。

二是统筹整合接近“四年百分

百”。不断创新财政涉农扶贫资金统

筹整合机制，在全国率先开展资金整

合方案及管理办法省级双审核，引入

第三方并会同相关部门推行“联审联

批”机制，推动整合资金“大类间打

通”“跨类别使用”，保障下达贫困县

整合资金增幅，有效提高资金整合质

量和比例。2016年以来，全省累计整

合资金392.8亿元，年均实际整合比例

达99.51%，连年接近“百分百”，远远

高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80%

的满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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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资金筹措做到“多渠道引

水”。拓宽“筹资”渠道，统筹协调各

方力量用于脱贫攻坚。省级严格按照

中央有关要求，承担易地扶贫搬迁70

亿元贷款和10亿元专项建设基金借

款的还本付息责任；在安排地方政府

债券时，新增地方债券40亿元用于

重点支持脱贫攻坚；2019年起，扣除

工矿仓储用地租让收入和无偿划拨土

地收入后，省级统筹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的2%用于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

四是牢牢把握“四个优先”。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调整优化

支出结构，做到精准滴灌、靶向治疗。

优先保障“脱贫摘帽”，实行特殊的“倾

斜”政策，对当年摘帽县统筹调度资

金，在安排地方政府债券时予以重点

倾斜，加快促进其全面完成各项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优先保障“深度贫困”，

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将深

度贫困村作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

因素，支持每村存量、增量扶贫资金

和政策性融资达到1000万元；优先

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贫困地区

民生领域事业发展，切实做到保基本、

兜底线，连续多年提高特殊困难群体

财政补助水平，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优先保障“资金拨付”，坚持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开辟扶贫项目

资金绿色通道，加快支出进度，让扶

贫资金尽早尽快发挥效益。

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财政扶贫资金

安全高效使用

一是建立动态监控，给日常监管

带来“跨时代的变革”。按照财政部统

一部署，积极参与财政扶贫资金动态

监控平台建设，监控预算分配下达、

资金支付使用、绩效目标执行、到人

到户补助资金发放等情况。截至2020

年8月底，全省纳入财政扶贫资金动

态监控平台资金总量1263.03亿元，已

分配到项目的扶贫资金进度达92.6%，

位列全国前列。

二是建立在线评价，给绩效管

理插上“腾飞的翅膀”。将各级各类

财政扶贫资金全部纳入绩效管理，并

贯穿项目资金预算的编制、执行、决

算全过程。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评

价办法，督促市、县加快扶贫项目实

施，减少资金结转结余。利用网络平

台，科学制定考核指标，全面开展扶

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在线自评，资金

绩效目标在线自评完成比例全国排名     

前列。

三是建立多方监督，为资金监管

构建“全过程监测”。建立以行政部门

监管为主，第三方机构、社会舆论共

同参与的财政扶贫资金监管体系，鼓

励贫困人口直接参与监督扶贫项目的

设计、实施、评估，实现全过程、全方

位、全覆盖的跟踪监测。

四是建立奖惩并举，为资金支出

建立“约谈通报制度”。建立资金支出

进度定期通报和约谈制度，对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绩效和财政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优秀的县（市、区）进行通报并给

予资金奖励，对支出进度不达标、资

金结转结余较大的县（市、区）扣减资

金，并约谈县（市、区）财政局长、扶

贫办主任，强力推动相关县（市、区）

加快推进扶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

度。2017年、2018年、2019年江西省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含质保金）当年结

转结余率分别为1.68%、2.63%、2.6%，

1—2年结转结余率分别为0.13%、

0.14%、0.10%，三年均远远低于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满分要求的

8%、2%。

创新工作机制，优质高效做好资产

收益扶贫工作

一是强化建章立制，为做好资产

收益扶贫工作提供制度遵循。切实履

行财政部门资产收益扶贫工作职责，

2015—2020年，印发多个资产收益扶

贫文件，包括指导方案、典型案例和

工作通知等，要求各地学习借鉴，总

结先进经验做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探索推进资产收益扶贫工作，坚守初

心发展特色产业、壮大县域经济，推

动资产收益扶贫健康、有序发展。

二是注重工作实效，狠抓资产收

益扶贫工作推进实施。鼓励各地优先

将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突出产

业引领、模式创新和多方参与。支持

贫困地区夯实脱贫攻坚产业基础，全

省特色产业带动贫困户87.8万户次、

贫困人口283.1万人次；总结推广合

作帮扶、要素入股、代管托管、集体经

济反哺等模式，让贫困户深度嵌入产

业发展链条，兜底扶持没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村级资产收益扶贫项目由

村民通过“一事一议”的形式确定实

施主体，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

积极参与议事讨论并加强指导，支持

财务管理健全、经营状况良好、乐于

扶贫助困的优质农业经营主体，不断

增强产业扶贫内生动力。

三是突出问题导向，强化资产收

益工作利益联接机制。督促相关市县

从增加贫困户务工就业、调整收益方

式、规范收益使用等三方面落实整改，

并要求全省各级财政举一反三，不断

强化资产收益工作利益联接机制，如

赣州市对新发展的扶贫合作社，要求

贫困户占比不少于30%，并在项目资

金和政策上倾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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